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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文件
南理工发〔2019〕11号

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
关于调整校内部分基层党组织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直属党总支、直属党支部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和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

组织工作条例》有关规定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经校党委第 17

次会议研究，决定对校内部分党组织调整如下：

一、成立校党委直属党组织 8 个

1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总支部委员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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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体育教学部总支部委员会。

3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机关第一总支部委员会，下辖党委组织

部（统战部）、党委宣传部、党政办公室、纪委监察处（审计处）、

工会等 5 个党支部。

4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机关第二总支部委员会，下辖财务处、

人事处、基建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等 5

个党支部。

5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机关第三总支部委员会，下辖教务处、

发展规划处、科研处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校地合作处、实

验设备处、国际交流合作处等 7 个党支部。

6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机关第四总支部委员会，下辖学生处、

招生就业处、保卫处、团委、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等 5 个党支部。

7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机关第五总支部委员会，下辖图书馆、

继续教育学院、学报编辑部、建筑设计院等 4 个党支部。

8.中共南阳理工学院机关第六总支部委员会，下辖原后勤管

理与服务中心党总支所属各支部和校医院党支部。

二、调整后校党委直属党组织 25 个

机关第一党总支、机关第二党总支、机关第三党总支、机关

第四党总支、机关第五党总支、机关第六党总支、离退休职工管

理处党总支、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党委、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

党总支、电子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、土木工程学院党委、建筑与

城市规划学院党委、艺术设计学院党委、经济管理学院党委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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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商务学院党总支、外国语学院党总支、数学与统计学院党总支、

音乐学院党总支、文法学院党委、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党委、张

仲景国医国药学院党委、软件学院党委、师范学院党委、马克思

主义学院党总支、体育教学部党总支

三、保卫处党总支、图书馆党总支分别调整为保卫处党支部、

图书馆党支部，党总支原下辖党支部调整为党小组。

四、机关党委、后勤管理与服务中心党总支、科研处（信息

化建设与管理中心）党支部等原相关党组织因机构调整、名称或

隶属关系变更等原因自行撤销，相关手续按规定程序办理。

中共南阳理工学院委员会

2019 年 4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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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理工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9年 4月 28日印发


